
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

113學年度幼兒園在職人員修習幼兒園教師師資職前教育課程專班 

報名文件說明及範例 
 

一、「在職（服務）證明書」：經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複核之在職證明書（附表

2）或直轄市、縣(市)教育局以公文形式開立之服務證明，如服務期間於不同園

所任職，需檢附前園所及現職園所之在職（服務）證明書。 

※不可有任意塗改，塗改處須經負責人員簽名或蓋章證明。 

1、經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複核之在職（服務）證明書(附表 2) 

 

 

 

下半聯：「報考人職稱」，由主管

機關承辦人填寫。 

不得任意塗改，如有塗改處須

經負責人員簽名或蓋章證明。 

上半聯：考生自行填寫，並

請園所加蓋關防章。 

「單位核章」：由縣市主管機關

複核章。 

開立日期：依簡章規定，開立時

間須為簡章公告後 113年 4月 26

日至補件截止日 6月 11日止(第

一階段)、6 月 27 日止(第二階

段)。 



2、直轄市、縣(市)教育局以公文形式開立在職（服務）證明書：現在或曾經任職於

臺北市及新北市幼兒園之在職證明，因為現今臺北市及新北市在職證明，皆改為

以公文形式開立在職證明，故皆須向臺北市教育局或新北市教育局申請開立在職

證明公文，請自行詳閱各教育局申請規定辦理。 

※臺北市教育局規定：臺北市教育局學前教育科-幼兒園服務證明申請網頁(請點選) 

※新北市教育局規定：新北市教育局幼兒教育資訊網-教保人員服務經歷證明申請網頁(請點選) 

 

 

發文日期：依簡章規定，

發文日期應為簡章公告

後 4 月 26 日至補件截止

日 6 月 11 日止(第一階

段)、6月 27日止(第二階

段)。 

「報考人職稱」： 

第一階段：現職須為『教

保員』、『園長』的職稱，

才 能 採 計 年 資 ， 或

101.1.1 後具教保員資格

之「代理教師」、「代理教

保員」，且其代理期間連續

達三個月以上之年資也可

採計，工作年資累計須滿

三年，其他職稱(ex:助理

教保員、教師助理員…等

職稱)皆不能採計年資，且

至報名時須仍在職。 

第二階段：現職為『代理

幼兒園教師』或『代理教

保員』，工作年資累計須滿

五年，且現職代理期間須

為連續達三個月以上。 

O 

O 

X 

任職單位須為『幼兒園』

或『社區、部落及職場互

助教保服務中心』。 

https://www.doe.gov.taipei/News_Content.aspx?n=C944ABE90D277636&s=74603295E65EE147
https://kidedu.ntpc.edu.tw/p/406-1000-4481,r30.php


二、「學歷證明書」：「學士學位畢業證書」影本、「教保專業之能課程學分證明書」影本

（民國 102年 8月 1日以後入學者需繳交），請於空白處註明「與正本相符」並親

自簽名或蓋章。 

1、學士學位畢業證書，請於空白處註明「與正本相符」並親自簽名或蓋章。 

 

 
 

 



2、教保專業知能課程學分證明書(民國 102年 8月 1日以後入學者須繳交)，請於空

白處註明「與正本相符」並親自簽名或蓋章。 

 

 
 

 

民國 102年 8月 1日

以後入學者須繳交

「教保專業知能課

程學分證明書」。 



三、寄「准考證」及「成績單」專用信封：請用『15K白色標準信封』2個，請自行

貼足 36元之掛號郵資，請勿以膠帶黏貼並勿重疊黏貼，收件人請以正楷書寫報

名者姓名、收件地址、郵遞區號，寄件人無須填寫 

 

 

 

無須填寫 

收件者：報名者 

 

請填寫郵遞區號、地址、收件

者姓名等資訊 

請黏貼 

36元郵資 

收

件

者

請

填

寫

報

名

者 

郵

遞

區

號

及

地

址 

請

填

寫

報

名

者 

姓

名 

無

須

填

寫 
 

請黏貼 

36元

郵資 



 

四、報名郵寄信封：請用 B4信封，並將附表 8之「報名專用信封封面」填寫完整後

黏貼於信封，以「限時掛號」郵寄 
 

 

請填寫報名者資訊。 

請填寫報名者姓名、

任職園所資訊，並於

已繳交資料處打 v。 


